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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 

为引导资本积极参与东莞滨海湾新区（以下简称“新区”）

招商引资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产业水平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

结合新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【适用对象】 

本办法适用于具有健全财务制度、实行独立核算、无违

法违规行为、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金融企业，具体分类如

下： 

（一）股权投资企业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

登记的股权投资基金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。本办法所称股

权投资基金是指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设立，对

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并提供增值服务的非证券

类投资企业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，是指受股权投资基金委

托，以股权投资管理为主要经营业务的企业。 

（二）其他金融企业。经中国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、证

监会核准牌照的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期货、公募基金、信托、

金融租赁等法人金融机构及其专业子公司或分支机构。 

第二条 【项目招商奖励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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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由新区股权投资企业投资的企业新注册或迁入新

区，符合新区产业发展方向的，经新区审议后，给予股权投

资企业实际投资额 5%的奖励，每引进 1 家企业最高奖励 200

万元，每家股权投资企业每年累计最高奖励不超过 2000 万

元。 

    （二）由区外股权投资企业投资的企业新注册或迁入新

区，符合新区产业发展方向的，经新区审议后，给予股权投

资企业实际投资额 3%的奖励，每引进 1家企业最高奖励 150

万元，每家股权投资企业每年累计最高奖励不超过 1500 万

元。 

（三）列入新区招商合作机构名单的其他金融企业，成

功引进约定目标项目落户新区的，给予其一次性 30 万元的

奖励，每家企业每年累计最高奖励不超过 300 万元。 

第三条 【评估服务奖励】 

鼓励金融企业为新区拟引进项目提供全流程评估、论证

服务，被引进项目成功落户新区并认定为市重特大项目后，

给予该金融企业 15 万元评估奖励，每家金融企业每年累计

最高奖励不超过 150 万元。 

第四条 【股权投资基金落户奖励】 

（一）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新区股权投资基金，剔除国

有基金和财政出资部分后实际管理资金的规模（以实收资本

计）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，且累计投资新区企业规模超过 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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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的，在享受市级股权投资基金落户奖励的基础上，按照

1:0.5 比例给予配套奖励，最高奖励 500 万元。  

（二）以合伙制形式设立的新区股权投资基金，剔除国

有基金和财政出资部分后实际管理资金的规模（以实收资本

计）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，且累计投资新区企业规模超过 500

万元的，在享受市级股权投资基金落户奖励的基础上，按照

1:0.5 比例给予配套奖励，最高奖励 500 万元。 

第五条 【项目培育风险补偿】 

新区股权投资企业投资新区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企业 2

年以上的，按照不超过实际亏损金额的 15%给予补偿，每亏

损 1 家企业补偿不超过 50 万元，每家股权投资企业每年补

偿不超过 200 万元。 

第六条 【企业上市奖励】 

（一）由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引进的企业，注册登记后 3

年内在境内或香港联合交易所（仅限于 H 股）上市的，按照

企业上市前股权投资企业的股权占比给予奖励，每占比 1%

给予股权投资企业 20 万元奖励，单次奖励不超过 200 万元；

注册登记后 5 年内在境内或香港联合交易所（仅限于 H 股）

上市的，按照企业上市前股权投资企业的股权占比给予奖励，

每占比 1%给予股权投资企业 10 万元奖励，单次奖励不超过

10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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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由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引进的企业，注册登记后 3

年内成功挂牌“新三板”的，按照企业挂牌前股权投资企业

的股权占比给予奖励，每占比 1%给予股权投资企业 1 万元

奖励，单次奖励不超过 20 万元。 

由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引进的企业成功挂牌“新三板”后，

在本条政策约定时间内在境内或香港联合交易所（仅限于 H

股）上市的，根据就高补差原则给予股权投资企业奖励。 

第七条 【并购重组服务奖励】 

新区内其他金融企业为新区企业开展并购重组业务提

供投贷融资且投贷总额超过 1 亿元的，在并购重组标的企业

税务登记迁入新区后，连续 3 年按被投贷企业年度贷款余额

的 1%给予奖励，每家金融企业每年累计奖励不超过 200 万

元。 

第八条 【经营贡献奖励】 

股权投资企业自落户之日起 5 年内，根据企业规模、年

度经济效益、地方财力贡献等，前 2 年每年每家企业奖励不

超过 500 万元，后 3 年每年每家企业奖励不超过 300 万元。 

第九条 【活动支持】 

鼓励新区股权投资企业、其他金融企业组织举办经新区

备案的专业论坛和投资项目对接等活动，按不高于实际发生

费用的 50%给予承办企业支持，单次活动支持不超过 20 万

元，每家承办企业每年支持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

 
 

- 5 - 

第十条 【附则】 

（一）本办法涉及的具体扶持条件、申报程序等实施细

则另行制定。对引进或投资新区战略性项目的金融企业，可

按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研究制定特别扶持措施。 

（二）企业应承诺在享受本办法扶持后，10 年内不迁出

新区、不改变在新区的纳税义务、不减少注册资本，若违反

承诺，应退回已获得的扶持资金。 

（三）本办法所称的对新区地方财力贡献是指企业在会

计年度内在新区税务机关缴纳的实际入库税收收入（不含免

抵退税额、进口环节关税及增值税、软件增值税退税以及规

费），不含市财政返还部分，且扣除按相关政策属于省、市、

其他镇街分享而新区不参与分享部分后的金额。 

（四）本办法所称种子期企业是指成立时间不超过 3 年、

职工人数不超过 50 人，且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、

年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；本办法所称初创

期企业，是指职工人数不超过 200人，且资产总额不超过 2000

万元人民币、年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（五）企业同一事项符合本办法规定同时符合新区其他

扶持政策规定的，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享受政策待遇，重

复部分予以核减。同时符合东莞市同类型奖励政策的，除明

确规定不得同时适用外，企业可同时申请。获得扶持的涉税

支出由企业或个人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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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12 月 31 日。本办法由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有效期满或有关法律法规、上级政策依据变化时，将根据实

施情况予以评估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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